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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我国法治实践中实际上处于“名实不符”的尴尬地位。一方面，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

点将行政规范性文件排除在行政法的正式渊源之外；另一方面，它却是我国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能

的重要依据。本文旨在探讨其在民事司法中的适用问题。首先明确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相关概念及司法实

践现状，其次从法理基础的角度分析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民事司法中适用的正当性，最后探讨在民事司法

中如何准确适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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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ministrative normative documents occupy an awkward position of “nominal discrepancy” in 
China’s legal practice. While mainstream administrative law scholars exclude them from the formal 
sourc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these documents remain crucial for government agencies to exercise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ir application in civil judicial practice. First, it 
clarifies the concepts and current judicial status of administrative normative documents. Second, it 
analyzes their legitimacy in civil cases from a legal theory perspective. Finally, it explores how to 
apply them accurately in civil judicial procee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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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 研究背景 
在整个行政法规范体系中，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位阶要低于法律法规和规章。随着行政规范性文件制

定主体的不断增多，其涉及的行政管理领域也越来越丰富，出现了许多私法性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最

高人民法院 2009 年 10 月 26 日公布的《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法释

[2009] 14 号)第 6 条，也明确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作为民事裁判说理依据的地位。 
(二) 文献综述 
1) 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民事司法适用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定义与分类，目前学界的基本观点分为四种，其中程序外观说强调形式要

件，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并通过特定方式发布，具有特定名称的公文；

实质内容说则主张凡是涉及权利义务内容，可以普遍适用并且能够为行政执法提供根据、指导、说明的

公文，都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说将行政规范性文件界定为具有法定授权的机关制定的、具有

不同层级法律效力的公文；个案裁断说的判定标准更加灵活，认为应当在具体个案中综合考虑行政规范

性文件是否产生外部拘束力、是否实质形成行政决定、是否针对特定对象等因素来进行判断[1]。 
其次是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民事裁判说理依据的法理基础，汪君在其研究中指出，行政规范性文件

能够成为民事裁判说理依据的原因在于三个理论维度的支持：一是规范等级体系，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我

国法律规范等级体系中有其位置，通过宪法授权或基于其他一般规范而制定；二是民法非正式法源，在

比较法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将行政规范性文件视为广义上的“法律”，因此在中国亦有理由将其视为民

法非正式法源之一；三是公私法融合背景，随着公私法边界的逐渐模糊，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民事司法中

的适用变得不可避免[2]。 
最后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近年来，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而审查标准作为中心，更应当被放置于重点位置探索分析。 
2) 国外研究现状 
英国学者卡罗尔·哈洛和理查德·罗林斯在其著作《法律与行政》中指出，原则上，所有行政行为，包

括抽象行政行为，都能进行诉讼，除非被法律明确公开发布列举为不可诉讼的例外[3]。在德国和日本，

法院承认行政机关对不确定性法律概念有“判断余地”，行政命令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成为司法审查的对

象。 
同时国外研究主要基于以下理论框架：一是权力制衡理论，在美国，行政法的关注重点在于对行政

权力的控制。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评价，若认定其不合法，行政机关则不能再次

将其作为行政行为的依据。二是立法与司法衔接理论，国外研究注重行政规范性文件与立法、司法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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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衔接，强调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司法审查的广泛性。国外研究也存在一些争议，如审查标准的确定，

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审查标准，例如美国的“斯基德摩尊重原则”，如何确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审查标准，

是一个重要议题。 
(三) 研究方法 
首先是文献分析法。查阅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民事司法适用相关文献资料和理论成果，对其分析整理，

梳理掌握其所涉内容和热点问题、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在此基础上确定研究重点与难点，明确研究内

容，制定研究计划。 
其次是比较分析法。分析国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民事司法适用，理解其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从

对比中取其精华，吸取经验教训，以期对思考我国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民事司法适用有所帮助。 

2. 行政规范性文件及其民事司法实践 

(一) 行政规范性文件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 37 号)中

的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除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以及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外，由行

政机关或者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

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4]。从 2018 年开

始，一系列专门规范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陆续出台，在界定行政规范

性文件的核心概念时，基本上都沿袭了 37 号文的规定[5]。 
(二) 民事司法实践 
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倾向于寻求效力等级更低的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作为裁判依据。这些文件因规定细致，能直接对应法律未明确的具体事实，使法官能够避开

复杂的法律解释工作，直接将其作为裁判依据。此外，为了避免判决在执行环节遇到障碍，法官往往会

主动咨询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以确保判决能够顺利通过行政审核，这也进一步强化了规范性文件在司

法实践中的作用[6]。 
通过裁判文书检索可验证这一趋势。以“规范性文件”为关键词，共检索到 83,543 件民事案件。尽

管“规范性文件”在概念上包含更广，但实务中常被用以指代“行政规范性文件”，法院在文书中也多

用“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等表述[7]。以“行政规范性文件”为关键词检索，可得 1413 件民事案由，

这些文件在裁判文书中频繁出现于“当事人辩称”“举证质证”“事实查明”及“本院认为”等关键部

分，对证据采信、双方辩论及法官说理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这表明，在具体规则缺失时，法官并未向上

寻求法律原则，而是向下求助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反映了民事审判中对行政规定日益加深的依赖。 

3. 行政规范性文件民事司法适用的法理基础 

(一) 公私法融和背景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民事司法适用 
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民事裁判中说理的主要障碍，在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传统界分。对于公私法融合

的观点，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的研究尤为深入。他认为，无论在权利义务的关系类型、产生的法律原因，

还是在所涉及的人、物以及事务上，公私法都存在共通之处，这构成了两者相互转换的法理基础。在现

实生活中，有很多法律关系已经呈现出公私法融合的特点[8]。例如，公共服务与公共交通虽由政府或公

共机构提供，但其中包含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合同关系，因而同时受到公法与私法的调整。又如

渔业权、矿业权等准物权，本质上属于私人的财产权或使用权，但其行使必须遵循国家关于资源利用与

环境保护的规制，体现了公法对私权的影响。由此可见，公法行为可以成为私法关系建立的前提，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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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也可构成公法关系的一环，私法原则同样能在公法领域得到适用。 
事实上，公法与私法的绝对界限并不存在。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指出，在社会法律体系中，私法与

公法相互交织，并无清晰边界。在公私法融合的背景下，私法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判断产生了公法上的需

求[9]。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大量涌现，恰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并弥合了这种需求，为其成为民事裁判的说

理依据提供了支撑[10]。 
(二) 公共利益原则 
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制定过程中往往会考虑公共利益的需求，即行政规范性文件是面向不特定多数人

产生效力的文件，通过设定行业标准、操作规程等方式，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在民事司法实

践中，法院可以参考这些文件，确保判决结果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实现个案正义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平

衡。如在环境保护案例中，各省的《环境保护条例》《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文件明确规定了企业和

个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法院引用上述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保护环境，维护公众健康和生态

安全能够产生积极影响。又如在城市规划和拆迁案例中，《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城市房

屋拆迁管理条例》等文件规定了拆迁补偿的标准和程序，法院引用上述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拆迁补偿

是否合理、程序是否合法，进而确保拆迁过程的公平、透明，保护被拆迁居民的合法利益。 
(三) 域外经验 
从比较法的角度，域外学者对于行政法规范能够作为民事纠纷中法官裁判的依据多持肯定态度。在

大陆法系国家中，《德国民法施行法》第 2 条明确规定，“《民法典》和本法中提及的法律，是指所有

的法律规范”。在英美法系国家中，美国依据行政规则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审查强度，比较有代表性的

有“斯基德摩尊重”和“谢弗林尊重”。其中“斯基德摩尊重”针对的是包括解释性规则、一般政策性

说明、技术标准等在内的非立法性规则，法院的司法尊重是一种适度尊重，取决于该规则能否说服法院，

对有说服力的规则予以尊重[11]。 
综合来看，从比较法角度分析，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在民事案件中适用，是一种非正式的法源。我

国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类似于美国行政法上的非立法性规则，具有约束力而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因此

可从“斯基德摩尊重”的适度尊重立场中得到一定的启示。 

4.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民事司法适用的法律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 2009 年 10 月 26 日公布的《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法释[2009] 14 号)第 6 条，明确规定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

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由此可知，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民事司法案件中只能出现在“理

由”部分进行裁判说理。并且该规定还明确了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裁判说理依据的实质要求，即“根据

审理案件的需要”和“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如何准确把握这两项要求，则是明确行政规范性文件

民事司法适用的关键。 
(一) 审理案件的需要 
法官在“找法”时应依次检索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除了从上而

下的“找法”，裁判者在审理案件时经常面临另外一种找法过程，即逆向“找法”。当上位法无具体规

定，而规范性文件最贴近个案事实且符合法律秩序统一性时，即属“需要”。此外，当事人常常以具体

规范主张权利，法官需逆向审查其是否与上位法一致[2]。 
(二) 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 
1) 适度尊重 
鉴于行政管理职权划分具有系统性，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应对其范围内的具体行政事项时，往往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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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高的专业性和理性化特征。因此，法官在协调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的过程中，应当对行政规范性文

件给予适度的尊重，以增强判决的社会认同度。然而，基于私法自治原则及民事法律关系的独特属性，

在民事审判中，对这种文件的尊重是有条件的。针对不同性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及所涉民事案件领

域和具体案情的差异，法院所应给予的尊重程度需相应调整。最后，在适用过程中，应秉持司法谦抑的

精神，优先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具备上位法依据；若已明确列明上位法，则应优先考虑该上位法[12]。 
2) 横向分类 + 纵向分层 
首先是横向分类，根据学者姜明安的观点将行政规范性文件分为三类。其中行政创制性文件指行政

机关根据上位法的授权，在上位法未明确规定但在实际中又需要加以规范的情形下，制定的弥补行政法

规范空缺的规范性文件；行政解释性文件指行政规范性文件并未在上位法的基础上创设新的权利义务，

仅是对行政法规范所作规定的具体化；行政指导性文件指行政规范性文件没有为相对人创设权利义务，

但提出了没有法律上拘束力的要求[13]。 
其次是纵向分层，从四层次审查。审查形式要件，文件的制定程序是否符合《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办

法》等规定，是否存在形式瑕疵等；审查合法性要件，依据法律保留原则与法律位阶，审查文件内容是

否与上位法相抵触；审查必要性要件，法官经检索，当确认缺乏可直接适用的上位法规范时，才有必要

援引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说理依据；审查合理性要件，要以是否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利益为基准，考察行

政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立法目的、公平公正、比例原则以及公共政策等，从而对其作出合理判断。 
两者结合，对于三类行政规范性文件，形式审查、合理性审查、必要性审查大致都是一致的，不同

的是合法性审查。其一，对于行政创制性文件，因其系上位法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制定的弥补行政法

规范空缺的规范性文件。故应严格遵循上位法依据，若行政创制性文件无职权依据、无内容上的授益性、

违反禁止性规定等，则无效；其二，对于行政解释性文件，因其仅是对行政法规范所作规定的具体化，

故要严格遵循法律解释的基本原则，无论采取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或是历史解释等，均需在被解释的法

律、法规以及规章的框架内进行；其三，对于行政指导性文件，因其没有为相对人创设权利义务，亦未

弥补法律漏洞，仅具有指导意义，故若行政指导性文件出现了强制性字眼，如“应当”“必须”等，则

超越权限而无效。 

5. 总结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范效力在学界与司法实践中尚存争议。根据《立法法》规定，其并非正式法律

渊源，却因立法的模糊性、滞后性与有限性，成为各级行政主体不可或缺的工具。行政主体依赖其对上

位法进行具体化，或在立法缺位时发挥能动性创制规则，以满足行政需要。这些文件往往基于地方实践

制定，在司法案件中与事实高度契合，久而久之，当事人对其产生依赖与信任。实践中，不乏当事人依

据规范性文件提起民事诉讼，但法院采纳与否态度不一。本文旨在探讨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民事司法中何

以适用及如何适用的问题，通过撰写，笔者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民事司法适用中的法理基础以及如何

进行司法审查有了更深的理解。但是对于一些问题的研究仍然不够全面透彻，希望能在接下来的学习工

作中继续充实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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